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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居住证积分

一、居住证积分新办

（一）《积分申请表》申请

1、账号开通

员工档案已转入学校，自行办理居住证并拿到实体卡后，联系人事处申请开通

账号。

2、填写内容并提交

登陆公共服务平台（http://jzzjf.rsj.sh.gov.cn/jzzjf/）填写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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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注意事项：

1. 是否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填否；

2. 查看合同，准确填写签订日期；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GD4X，单位名称：上海建桥学院有限

责任公司；

4. 简历从高中开始填写，工作经历若 2021 年前，填写“上海建桥学院”，2021

年后，填写“上海建桥学院有限责任公司”，建桥的工作经历截止时间不填；

5. 职称、重点远郊区域工作不需要填写，如填写会被系统退回（按照老师的

年龄、学位，积分已超 120 分，故无需填写）。

3、单位审核

员工填写完整，联系人事处审核，生成《积分申请表》，进行用章（有限责任

公司章）申请，用章流程通过后，带好打印的《积分申请表》交至人事处，人事处

将《积分申请表》、《档案核实情况表》提交至学校办公室，盖章后返还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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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递交

1、个人提交

1. 登陆一网通办（https://p.lingang.gov.cn/），点击“我的”，选择“个

人登录”，使用随申办账号登录或扫码登录。（无随申办账号需要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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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后页面如图，点击界面右侧“我的”。（点击“我的”前注意看界面

是否和下图一致，不一致需要重复上一步操作）

3. 点击 “我的资料”，完善企业信息，准确完整填写单位全称及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4. 点击“积分申请”-----“新增”-----选择需办理的情形（注：如有多项

情形变更，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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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位审核

个人提交后，材料会递交到企业，请通知人事进行下一步单位审核。（员工个

人端状态显示“办理中”，则提交成功。）

二、居住证积分续办

（一）无内容变更续办

1. 登陆公共服务平台（http://jzzjf.rsj.sh.gov.cn/jzzjf/）点击续办；

2. 员工提交，联系人事处审核。

（二）有内容变更续办

1. 登陆一网通办（https://p.lingang.gov.cn/），点击“我的”，选择“个

人登录”，使用随申办账号登录或扫码登录。

2. 点击“积分申请”-----选择“需办理的情形”（注：如有多项情形变更，

可多选）

3. 个人提交后，材料会递交到企业，请通知人事进行下一步单位审核。（员

工个人端状态显示“办理中”，则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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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落户

一、应届生落户

（一）落户政策

参照上海 24365 大学生就业服务网站发布通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做好 2025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

沪就业工作的通知》，相关网页：

http://www.firstjob.shec.edu.cn/folder76/folder79/2025-05-06/5529.html

（二）申请材料

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落户，须由用人单位一次性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要求详见附录）。如未通过落户申请，不再受理由其他用人单位提交的

申请材料：

1.《2025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申请表》（含

申请材料清单）；

2.《2025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

3.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推荐表；

4.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5.成绩单；

6.外语等级证书；

7.计算机等级证书；

8.用人单位为法人企业的分支机构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9.最高学历学习阶段所获奖项证书；

10.最高学历学习期间获得发明专利证书及相关材料；

11.最高学历学习期间创业的相关证明材料；

12.其他相关材料。

申请材料说明

1.《2025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申请表》须在

就业创业服务网的“用人单位服务交流平台”上填报后下载打印（申请材料清单将

根据网上填报内容自动生成，须一并打印提交），并须填写完整并签字加盖公章。

2.《2025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含学习成绩评定

和学校推荐意见）中所涉及学习成绩等级以相应绩点进行评定，学科（专业）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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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科（专业）名称必须按照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的相关学科目录

填写，表格可在就业创业服务网下载，并须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

3.由学校（或研究生培养单位）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盖章的毕业生推荐表。

4.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的就业协议书（协议书如含有“毕业生未能办妥落户手

续将解除就业协议”内容的，不予受理）。

5.由学校（或研究生培养单位）教务部门盖章的成绩单（本科须按学期分列）。

6.由学校（或研究生培养单位）教务部门或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盖章的外语水

平证书复印件。外语水平证书一般应在非上海生源毕业生毕业学校或培养单位考点

取得。所学专业属外语类、艺术类和体育类专业且外语课程合格的非上海生源毕业

生可免予提交。

7.由学校（或研究生培养单位）教务部门或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盖章的计算机

等级证书复印件。计算机等级考试应由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举办。文科（哲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门类）专业本科非上海生源毕业生须提供“一

级”及以上证书，理工科（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专业学生须提供“二

级”及以上证书。

可免予提交计算机证书的有以下几类：

1.研究生毕业生；

2.艺术类、体育类专业且相关课程合格的本科毕业生；

3.免予此项要求的其他本科专业毕业生（专业为数学类、电子信息类、电气类、

自动化类、计算机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三）申报时间

2025 年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时间为：2025 年 5 月 12 日至

2025 年 7 月 4 日（工作日），博士毕业生受理时间可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工

作日）。

（四）受理审核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收到申请材料后，对申请材料齐全的，给予受理，并出具

接收材料回执单。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依据《2025 年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进沪

就业评分办法》（附件 4），对用人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对必要信息进

行公示后，报联席会议审定。相关结果通过就业创业服务网予以告知。公布结果后，

单位及获得落户资格的学生应在 6 个月内完成实际落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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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学生落户

（一）落户政策

参照《留学回国人员申办上海常住户口实施细则》，相关网页：

https://www.shanghai.gov.cn/jcsfbhj/20230411/e9a088757461449688a26942d0

11efe5.html

（二）填报流程

1、随申办授权

申请人本人登陆“随申办”——搜索“人才服务专栏”——落户状态查询——

点击“一网通版信息调取授权”按钮，填写申请人的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建桥学院

有限责任公司）及统一信用代码号（91310000MA1FL7GD4X），以及配偶及子女的姓

名及身份证号进行信息调取授权。

请仔细核对配偶、子女的姓名及身份证号信息，后续申报环节将无法修改！

2、登录网址 https://zzjb.rsj.sh.gov.cn/zzjbdl/jsp/login.html，填写姓

名和身份证号码，选择申请的类型。

3、填写相关信息

https://zzjb.rsj.sh.gov.cn/zzjbdl/jsp/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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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写留学人员落户教育经历（从国内高中按顺序填起，国内最后学历低于

高中的，从国内最高学历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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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留学人员落户工作经历（从初次参加工作起按顺序填写；填写工作经历时

间需要连续，待业时间超过三个月，需填写待业；现单位工作截止时间填写到至今；

已默认经历为自动调取信息，与实际不符的请自行修改）

6、留学人员落户配偶基本信息填写

7、留学人员落户子女信息

8、上传相关附件

注意事项：所有申报材料均须上传原件，网上受理通过后，请单位联系人持身

份证原件至现场提交书面材料并核验材料原件。PDF 文件请控制在 2MB 以内。

序

号

附件名称 备注

1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国外学历学位认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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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国（境）外毕业证书

3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国（境）外相应学历

的成绩单

若成绩单为电子，需写明电子查询

路径，现场核验

4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出国（境）留学前国

内获得的相应的最高学历学位证书

人事处会核实档案填写，档案一定

要先调到学校

5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护照、签证（首页、

使用页及签字页）

6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出入境记录清单 查询起始日期需早于境外留学开

始时间，出入境查询截止日期更新

到当前月份

7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

8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户口簿（首页及本人

页）或户籍证明；留学期间户籍已注销的

须附 90 天内有效的户籍注销证明

9

基本材料:档案核实情况表及相关复印

材料

档案一定要先调到学校，人事处会

核实档案填写，，若相关材料缺失，

需补齐交于人事处归档

10 基本材料：承诺与授权

11 婚育材料、生育材料等

12 落户材料

自有房上传房产证，集体户口簿复

印件或户籍证明以及单位同意落

户的书面证明（找后勤保卫处开

具）

13 其他相关材料

双语纳税证明：登录自然人电子税

务局网站——特色应用——点击

双语纳税清单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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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引进落户

（一）落户政策

参照《上海市引进人才申办本市常住户口办法实施细则》，相关网页：

https://www.shanghai.gov.cn/jcsfbhj/20230412/33f4265513b0437d9fc862a736

ece5d6.html

（二）填报流程

1、随申办授权

申请人本人登陆“随申办”——搜索“人才服务专栏”——落户状态查询——

点击“一网通版信息调取授权”按钮，填写申请人的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建桥学院

有限责任公司）及统一信用代码号（91310000MA1FL7GD4X），以及配偶及子女的姓

名及身份证号进行信息调取授权。

请仔细核对配偶、子女的姓名及身份证号信息，后续申报环节将无法修改！

2、登录网址 https://zzjb.rsj.sh.gov.cn/zzjbdl/jsp/login.html，填写姓

名和身份证号码，选择申请的类型。

3、填写相关信息

https://zzjb.rsj.sh.gov.cn/zzjbdl/jsp/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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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写人才引进落户教育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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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写人才引进落户工作经历

填写工作经历时间需要连续,待业时间超过三个月，需填写待业。经历间隔时

间大于 3个月（不含）的请补充相关经历，如为待业请填写无。已默认经历为自动

调取信息，与实际不符的请自行修改。

6、填写人才引进落户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7、填写人才引进落户配偶基本信息填写

8、人才引进落户子女信息

9、上传相关附件

注意事项：所有申报材料均须上传原件，网上受理通过后，请单位联系人持身

份证原件至现场提交书面材料并核验材料原件。PDF 文件请控制在 2MB 以内

序号 附件名称 备注

1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身份证 身份证正面及反面

2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户口簿或户籍证明 户口簿首页及本人信息页，请上

传清晰印章的户口簿或在户口

簿首页清楚标注印章内容



15

3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最高学历、学位证书

4 基本材料:承诺与授权

5

基本材料:档案核实情况表及相关复印材

料（高级职称评审表、事业单位离职材料

等）

档案一定要先调到学校，人事处

会核实档案填写，，若相关材料

缺失，需补齐交于人事处归档

6 婚育材料:结婚证、生育证明等

7 基本材料:主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

8 落户材料

自有房上传房产证，集体户口簿

复印件或户籍证明以及单位同

意落户的书面证明（找后勤保卫

处开具）

9
落户条件材料:最高学历认证报告或职称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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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转户落户

（一）落户政策

参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

口办法》的通知》，相关网页：

https://www.shanghai.gov.cn/nw44392/20200824/0001-44392_63445.html；《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优化本市居住证转办常住户口政策的通知》

https://www.shanghai.gov.cn/202102gfxwj/20210129/57347917492147899980f3

42bb85d3f0.html。

（二）推荐函申请

1、登陆上海一网通办申请（员工先个人登录系统完善企业信息）

https://zwdt.sh.gov.cn/govPortals/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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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个人信息。根据个人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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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工作经历 21 年 1 月 1 日之前为“上海建桥学院”；之后为“上海建桥学

院有限责任公司”。

3、社保按月截图（注意要持有居住证期间，社保、个税均满 60 个月）

4、上传相关附件

序号 附件名称 备注

1 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2 居住证正反面扫描件 居住证要在有效期

3 劳动合同原件扫描件 距离截止时间 2年以上

4 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请从持有居住证开 登录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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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提供） 税务局——个人账户登录——

证明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

清单开具（上海）

5

社保截屏（请从持有居住证开始提供）（7

转 5至少提供 5年）

“随申办”App 或小程序——首

页->“三金账单”——输入查询

密码——养老金右侧“查看详

情” ——点击“养老保险缴费

情况查询”——选择相应年度，

点击查看可查询“缴费基数”

6

技能或职称证明材料/若走 4年一倍社

保，无需提供职称证明

职称聘书、职称申报书（至人事

处 S405 复印）、职称聘任表，

教师资格证（仅讲师需提供），

上课作证材料(仅辅导员评讲师

需提供)

5、人事处老师审核后会联系到老师，进行微信扫码线上签字。

6、2周左右生成推荐函后进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填报。

（三）填报流程

1、随申办授权

申请人本人登陆“随申办”——搜索“人才服务专栏”——落户状态查询——

点击“一网通版信息调取授权”按钮，填写申请人的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建桥学院

有限责任公司）及统一信用代码号（91310000MA1FL7GD4X），以及配偶及子女的姓

名及身份证号进行信息调取授权。

请仔细核对配偶、子女的姓名及身份证号信息，后续申报环节将无法修改！

2、登录网址 https://zzjb.rsj.sh.gov.cn/zzjbdl/jsp/login.html，填写姓

名和身份证号码，选择申请的类型。

https://zzjb.rsj.sh.gov.cn/zzjbdl/jsp/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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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转户落户申请人基本信息填写

4、居转户落户就业及社保信息填写

5、居转户落户户口档案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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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居转户落户居教育经历（从高等教育经历填起）

7、居转户落户工作经历

从第一段高扽教育经历结束开始填写，系统导入社保缴费情况，请按实际填写

完整，派遣需注明实际用人单位。工作经历需连续填写，中断 6个月以上可填写待

业）

8、居转户落户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错误！未找到目录项。

序号 附件名称 备注

1 主申请人:承诺与授权

2 主申请人:身份材料-申请人身份证 身份证正面及反面

3

主申请人:户口迁出地信息-户口簿或户

籍证明

户口簿首页及本人信息页，请上

传清晰印章的户口簿或在户口

簿首页清楚标注印章内容

4
主申请人:档案核实情况表及相关复印材

料

档案一定要先调到学校，人事处

会核实档案填写，，若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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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需补齐交于人事处归档

5 落户材料

自有房上传房产证，集体户口簿

复印件或户籍证明以及单位同

意落户的书面证明（找后勤保卫

处开具）

6

条件材料: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职称聘书、职称申报书（至人事

处 S405 复印），教师资格证（仅

讲师需提供），上课作证材料(仅

辅导员评讲师需提供)

7 条件材料: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表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表

12
条件材料: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持有《上海市

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推荐函

13 纳税清单

请使用电脑浏览器登录一网通

办，从“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开

具(上海)”办理事项下载居住证

持证期间的纳税清单文件（居住

证持证期）。禁止对下载文件做

任何形式的修改(包括密码)。

联系方式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负责应届生落户咨询 021-64829191

临港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居转户、留学生落户、人才引进落户 021-58289698

上海建桥学院人事组织处：负责落户事项 021-58139599

本手册内容根据 2025 年最新政策整理，政策可能调整，请以官方最新公布为准。


